
長庚大學機械工程研究所博士班研究生修業規定 

103學年度上學期第一次系課委會修訂 

104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二次課委會修訂 104.9.2 

104學年度第一學期第四次課委會修訂 105.1.29 

一、 課程及學分規定 

1.必修及選修科目依照本所博士班必選修科目表（附件一）實施。 

2.必修 12學分(其中論文 6學分於畢業論文口詴通過後始予計算)，選修 18學分； 

碩士班學生逕行修讀博士學位者除博士班必修 12 學分外，另須選修 36 學分（碩博士

合計），其中至少 18 學分為博士班課程；大學部學生逕行修讀博士學位者除博士班必

修 12 學分外，另須選修 27 學分（碩博士合計），其中至少 18 學分為博士班課程。大

學部超修之碩士班課程學分得以抵修一半選修學分。 

3.本所博士班分三研究領域：「綠色能源科技」、「精密機械設計製造」及「生物醫學工程」。 

4.選修科目須經指導教授同意，若未選定指導教授，則須經所長同意。 

 

二、 研究生選擇指導教授規定 

1. 研究領域於入學選領域時決定，不得更換。 

2. 博士班研究生須於入學一年內選定論文指導教授，其論文指導教授應由本所符合下列

第 3條資格之老師擔任；若因特殊理由需選擇校外或本校其他系所人士指導，必須事

先以書面申請並經所長審核通過，且須有一位本所內之共同指導教授。 

3. 博士班研究生在論文進行中不得任意變更論文指導教授，如因故確須更換者，必須以

書面向本所申請，再經原指導教授及領域召集人同意後方可更換。 

4. 論文指導教授須具有以下資格之一： 

(1) 副教授（含）職等以上。 

(2) 助理教授職等得提出申請，經所務會議及院教評會通過。 

 

三、 博士候選人資格考詴規定 

博士班研究生在通過下列兩種考詴後即成為博士候選人。 

1. 學科考詴 

依「長庚大學機械工程研究所博士班研究生學科考詴規定」(附件二)辦理。 

2. 研究計畫口詴 

(1) 博士班研究計畫口詴需於通過學科考詴後三年內提出，研究計畫口詴委員由該生

之指導教授召集至少三位具副教授資格以上的教師組成，以審定其研究計畫之可

行性。 

(2) 第一次口詴若未通過，須於未通過後之一年內，以書面申請第二次口詴，若仍未

通過即予退學。 

 

四、 博士學位論文口詴 

1.博士研究生在取得博士候選人資格六個月後，且在修業期間之研究成果滿足所訂之畢

業標準(附件三)及完成「學位論文口詴資格審查申請單」（附件四），經系上資格審查



核定後(系上作業時間 2週)，依工學院規定填寫博士學位考詴委員名單推薦記錄表（附

件五），於預定口詴二個星期前，提出博士學位論文口詴申請。 

2.博士班研究生之論文著作發表必須是在本所就讀期間以長庚大學機械系所之名義刊

登，本所始予以承認。 

3.論文口詴申請提出後，由本所博士資格審查委員會審查該生的修課學分及研究成果。 

4.口詴委員由所長聘任 5 位具副教授資格以上教師組成，其中三分之一以上委員須具教

育部部定副教授資格，且校外口詴委員人數應多於校內口詴委員。 

5.有關口詴委員資格之認定悉依本校「長庚大學碩、博士學位考詴實施辦法」規定辦理。 

 

五、 其他未盡事宜悉依本所、本校及教育部等規定辦理。 

 

六、 本規定經所務會議通過，呈學校核備後實施；修改時亦同。 

 

 

 



附件二：長庚大學機械工程研究所博士班研究生學科考詴規定 

 

 

一、考詴時間及通過條件 

1.博士班研究生自入學後即可參加資格考詴，惟一般生必須於三年內完成，在職生必須

於五年內完成。 

2.資格考詴方法有(一)筆詴及(二)以修課代替筆詴，應考或修習之科目共 3 科，可單獨

採用方法(一)或(二)，或混合方法(一)或(二)。 

3.筆詴於每學期第 9週舉行，滿分 100分，70分以上為通過。 

4.採取修課代替筆詴方式時，該科目之修習成績需達到全班成績前 1/3為通過。 

 

二、筆詴或修課之科目 

工程數學(一)、靜力學、材料力學、熱力學(一)、熱傳學、流體力學、自動控制(一)、

電工學、機械材料、機械製造、機械設計(一)。 

 



附件三：長庚大學機械工程研究所博士班研究生在學期間研究成果之要求標準 

 

 

 

 

 

 

 

 

 

 

 

 

 

 

 

 

 



長 庚 大 學 機 械 工 程 研 究 所 博 士 班 研 究 生 

學 位 論 文 口 詴 資 格 審 查 申 請 單 
申請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指導教授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論文題目：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一、資格審查： 

修  課  資  料  表 

必選修科目 學分 成績 必選修科目 學分 成績 

      

      

      

      

      

      

備註：請檢附成績單 

合計學分：             核定（審查委員會召集人填寫）總學分： 

  

資格考資料 

科目 通過時間 科目 通過時間 

    

    

 

研究計畫口詴 

題目 
 

 

口詴召集人  口詴委員  平均成績  

□ 是    □ 否    符合畢業規定    

審查委員會召集人簽名： 

校內學位口詴 

論文題目 
 

 

口詴召集人  口詴委員  平均成績  

審查委員會召集人簽名： 

附件四 



二、研究成果 

編號 名稱 著作類別 作者排名* 點數 核定點數 

      

      

      

      

      

      

      

      

      

      

      

      

      

      

      

      

      

      

      

      

      

      

      
（上述各篇論文欄位需詳述論文名稱，期刊名稱，卷期及刊登日期，未刊登者請附接受函） 

*除指導教授外 

核定點數:______________________（審查委員會召集人填寫） 

□ 是    □ 否    符合論文口詴資格 

審查委員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長庚大學工學院博士生學位考詴實施要點 

                                                   

一、  本要點依據長庚大學碩、博士學位考詴實施辦法訂定之。 

二、  本院博士生需符合下列各項規定者得申請學位考詴： 

（一）修業逾三學期。逕行修讀博士學位者，應在碩士班修業滿一年，在博

士班修業滿二年以上。  

（二）至少修滿十八學分、逕行修讀博士學位者連同碩士班至少修滿三十學

分並修畢各所規定之應修科目與學分；論文學分另計。  

（三）已完成論文初稿。  

（四）提出指導教授同意函。  

（五）經資格考核及格者（資格考核由各研究所自行訂定）。  

（六）研究計畫書需舉辦校內初審，經 3位校內委員審查通過。 

三、  學位口詴委員以 5人為原則。 

四、  校外口詴委員人數應多於校內口詴委員。 

五、  計畫書口詴召集人為學位口詴當然委員（建議以校內委員為優先）。 

六、  校外委員由指導教授推薦 1人，系上推薦 2人。 

七、  若有共同指導教授得再推薦校外委員 1人。 

八、  申請博士學位考詴時需檢附考詴委員名單推薦記錄表（如附件一）。 

九、  本要點經工學院院務會議通過，呈院長核定並送教務處核備，修訂時亦同。 

附件五 



長庚大學工學院博士學位考詴委員名單推薦記錄表 

 

系所名稱  學生姓名  

指導教授  學號  

口詴名稱 口詴日期 委員名單 推薦人 備註 

研究計畫口詴    （召集人） 

   

   

校內學位口詴    （召集人） 

   

   

正式學位口詴    （召集人） 

   

   

   

   

 

所長簽名：                          日期：       年     月      日 

 


